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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教師參與行政訓練作業原則、支援教師資料表各1份(28

65542_1076002714_1_ATTACH1.docx、2865542_1076002714_1_ATTACH2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中心107學年度第2學期商調教師2名，辦理優質學

校評選等業務，請貴校轉知教師相關訊息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中心辦理教師參與行政訓練作業原則辦理。

二、為辦理優質學校評選相關業務，本中心規劃於107學年度

第2學期商調本市教師2名至研究組辦理行政工作，各校有

意願之教師，請於107年1月8日(星期二)前，將支援教師資

料表以電子郵件寄至tiec228@gmail.com。

三、檢附作業原則及支援教師資料表各1份，詳如附件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
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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